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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文件

浙大本发〔2017〕37 号

浙江大学本科生院专项经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本科教育教学专项经费的科学化、精细化、

规范化管理，提高专项经费使用效率，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印发的《中

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6〕11 号）

和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本科生院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专项经费主要包括：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

革专项经费、双一流建设专项经费、院系本科教学业务费等和需要纳

入专项经费管理的其他经费。

第三条 上级部门对专项经费管理有明确规定的，按其规定执

行；无明确规定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本科生院对专项经费从立项、执

行到完成进行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。项目管理和实施的院系部门要全

力推动专项经费项目的及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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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专项资金的管理原则

第四条 专项经费实行“总体规划、分段实施、目标导向、绩效

考评”的管理机制，实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使用原则，责任明确。

第五条 预算管理原则。各部门、各院（系）根据教学工作实际

需要，在每年 11 月下旬本科生院申报翌年的本科教学经费预算。本

科生院根据学校新年度经费预算通知，结合教学工作计划和各部门、

各院（系）本科教学经费使用情况，预算下一年度本科教学专项经费。

第六条 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原则。本科教学经费预算和使用必

须统筹兼顾、保证重点、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，当年结余经费原则上

纳入下一年度经费预算。学校本科教学经费下达后，本科生院核算当

年度的教学经费，并分次下拨。

第七条 独立设卡、分类管理原则。教学业务费原则上以院（系）

和部门为单位单独设立经费卡，由主管教学的负责人管理，专款专用。

教学专项和教改项目经费一般通过申请和论证，同意后独立设卡，由

项目负责人负责使用和管理，所在院（系）主管教学负责人或部门负

责人负责监管。

第三章 专项资金的申报

第八条 专项经费项目申报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保证重点原则。专项经费项目立项，要紧紧围绕本科教育

教学中心工作，统筹兼顾，突出重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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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注重规划原则。专项经费的立项申报，必须以科学、系统

的规划为前提，要注重项目的计划性和前瞻性。

（三）早编细编原则。将专项经费项目计划编制工作提前到预算

编制环节，细化到具体项目，提早做好项目储备，编制项目预算。

（四）绩效管理原则。专项经费立项申报书应明确项目绩效目标，

加强对经费安排使用情况的跟踪问效，构建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

挂钩的机制，切实提高经费使用效益。

（五）本科生院根据各院（系）、部门提交的建设方案，组织专

家评审，经院务会审议通过，报主管校领导审批，院发文立项。

第四章 专项经费的执行和使用（请补充完善）

第九条 本科生院通知立项项目所在学院（系）、部门，按校计

财处要求，做好项目经费的预算，经计财处按预算控制数下拨项目经

费至项目负责人。

第十条 专项经费支出要按照上级有关部门和学校财务部门的

有关规定，主要用于与本科教育教学相关工作的开支。

1. 办公费：指与本科教学相关的日常办公用品、文具购买费用，

各种信件、资料邮寄费等。

2. 文印费：包括教学资料印刷费，试卷印刷费，有关教学材料

打印复印费等。

3. 差旅费：包括外出教学调研、业务交流、招生宣传等发生的

车船费、住宿费、交通费及相关补贴等。

4. 会议费：包括组织和参加教学会议的相关费用。

5. 培训费：包括专业技能培训、教师短期业务进修等。



- 4 -

6. 市内交通费：包括因工作需要支出的公务用车和租车费用。

7. 课程建设费：包括教材购买、编写，网络课程制作费等。

8. 仪器设备费：指教学有关的仪器设备购买费。

9. 试制、药品费：指教学实验消耗费等。

10. 维护维修费：指教学设备的保养和维修费用。

11. 学生实习、海外交流等相关费用。

12. 勤工助学费：指聘请学生（含研究生）协助教学管理或担任

助教工作。

13. 教学津贴与劳务费：根据需要，同意开支的教学津贴和劳务

费。

14. 其他费用。

第五章 专项经费的绩效总结、监督与检查

第十一条 本科生院和各院系部门认真履行职责，加强沟通，密

切协调，跟踪专项经费使用的每一个环节，对项目实施进行动态监控。

第十二条 学校审计部门要对专项经费的分配、使用、管理和效

益进行审计监督。学校监察部门要对专项资金分配、管理和使用中存

在的违规违纪问题进行查处。

第十三条 专项经费管理使用纳入院系部门的年度目标责任考

核范围，强化责任，切实提高专项经费的管理水平。

第十四条 本科生院对专项经费的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程

进行绩效评价，强化对专项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，将专项

经费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对项目执行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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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好、使用效益高的，予以支持；对项目执行中出现严重问题、使用

效益差的，要削减或取消下年度专项经费预算。

第十五条 对违反专项经费管理规定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浪费

的，或项目执行不力的，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；严重违纪违规的，

由学校监察部门立案查处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六条 年度结束各项目应对照项目建设目标与内容及实施情

况进行自查，并形成本年度项目实施绩效报告，交本科生院，由本科

生院整理成册报送学校审计处备案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